
臺中縣市市區汽車客運路線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臺中市政府九十四府交運字第０九四００一八０三四號函、臺中縣政府九十四年一月二
十七日九十四府交行字第０九四００二八八一九號函訂定

一、臺中縣市政府為促進臺中縣市市區汽車客運營運健全發展及就路線新闢、變更建立公平審核制度，依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第七條
第二項，設臺中縣市市區汽車客運路線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臺中縣市之市區汽車客運業者申請跨越臺中縣、市之公車路線新闢、變更或撤銷之審議。
（二）新闢跨越臺中縣、市之公車路線申請經營者之評選。
（三）其他有關汽車客運事項之審議。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九人，召集委員由臺中縣政府交通旅遊局局長及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兼任。委員七人，由臺中縣市政府就下列
人員聘（派）兼之：
（一）交通部公路總局臺中區監理所代表一人。
（二）臺中縣政府交通旅遊局代表一人。
（三）臺中市政府交通局代表一人。
（四）學者專家四人。
前項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派)之，但代表機關（單位）出任者，應隨其本職進退。委員出缺時，得予補聘；補聘委員之任期
至原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四、本委員會之幕僚作業，由臺中縣政府交通旅遊局或臺中市政府交通局辦理之，並承召集人之命，負責處理有關會務。

五、本委員會會議由臺中縣政府交通旅遊局局長及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局長輪流召集並主持會議。
本委員會會議應有過半數之委員出席，始得開會；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六、本委員會對於跨越臺中縣、市之公車路線審議，必要時得舉辦說明會，邀請相關公路主管機關、汽車客運業者、消費者團體代表
及有關人員等列席說明。

七、本委員會開會時，學者專家應親自出席，機關(單位)代表之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得指派相關業務主管或人員代理出席。



八、本委員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九、本委員會所需經費由召集人所屬之機關於相關經費項下分別支應。


